
 

荀建华关于未如实披露股权转让事项的说明及道歉 

 

本人已收到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亿晶光电”、

“上市公司”）转发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关于亿晶光电股东股

权转让后续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17】0751 号）（以下简称“《工作

函》”），根据《工作函》要求，经认真自查，就本人未如实披露股权转让事项的

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本次股权转让的初衷 

本次股权转让的初衷是尽快筹集资金向上市公司支付利润补偿款。根据本人

与亿晶光电之间就公司借壳上市时的利润补偿方案，及本人于 2014 年 9 月 26

日向公司作出的相关承诺，本人承诺放弃利润分配的金额为 76,647.05 万元，且

本人须在亿晶光电实施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之日起两个月内，就本人已累计

放弃的利润分配金额不足承诺放弃部分的差额，由本人以现金方式补足。截至本

次股权转让谈判前，本人为继续履行利润补偿义务而需支付予亿晶光电的利润补

偿款为 69,523.30 万元。根据本人在本次股权转让前持有的公司股票（占公司总

股本 30.36%）计算，公司至 2019 年累计分红要超过 20 亿元才能支付全部补偿

款，这对亿晶光电业绩和本人都有很大的压力。 

2016 年 12 月，经介绍，深圳市勤诚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勤诚

达”）实际控制人有意收购上市公司股份。为了早日完成对上市公司的补偿，使

上市公司获得现金流发展业务，本人就同意了双方接触，在双方接洽协商后，勤

诚达实际控制人有意收购公司控制权，并最终商定勤诚达以 30 亿收购本人持有

的 20%上市公司股份，本人保留 10.36%的股份。 

本人选择勤诚达及其实际控制人作为上市公司受让方的原因主要包括三个

方面：一是本人可以以股权转让价款向上市公司偿还利润补偿承诺涉及的

69,523.30 万元现金；二是基于初步沟通，本人判断勤诚达及其实际控制人资金

实力雄厚，可以为上市公司的后续融资提供支持，也可以为上市公司注入新的活



力；三是本人仍持有 10%股份可以作为大股东继续协助和关注公司的经营和发展，

保证上市公司稳定。 

由于本人当时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任职期间不能立即执行本次转

让涉及的全部股份，因此双方同意分两期进行本次转让，即：第一期转让上市公

司 7.59%的股份，第二期在本人辞职后满 6 个月，即满足《公司法》规定的转让

条件时转让上市公司 12.41%的股份。 

二、未如实披露股权转让事项的原因 

双方在交易之初曾考虑过全面披露本次交易，因此在达成初步意向后立即通

知上市公司在 2016 年 12 月 27 日停牌，但后来经双方咨询，虽然法院在相关司

法判例中支持了股份远期交易，但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层面可能不会支持这类股

权转让安排。在本次交易的签约、实施第一期转让及进行相关信息披露的整个过

程中，本人与勤诚达实际控制人及其委派的代表（包括其聘请的财务顾问广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多次沟通讨论，最终由于本次交易时间比较长（至少 6

个月以上）而且资金规模较大、程序比较复杂，为避免对市场造成影响，双方在

2017年 1月 10日正式签约时决定仅披露第一期转让上市公司 7.59%股份的安排。

并由勤诚达方面草拟了第一期转让的协议文本交由本人签署。 

虽然本人主观上没有隐瞒交易的恶意，只是考虑到第二期股权交易存在不确

定性，为了避免给上市公司造成不必要的影响，才没有完整披露整体交易。但本

人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没有切实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规定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特此向上市公司和广大股东表达深深的歉意。 

三、自查情况 

本人认真学习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意

识到本人在本次交易过程中违反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七条，《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指引》第 3.4.1 条，《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 条、第 2.1 条、第 2.3 条、第 2.7 条、第 2.22 条



等相关规定。 

四、本次股权转让继续推进的可行性 

首先，根据 2017年 5月 27日公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证发[2017]24 号），“董监高在任期

届满前离职的，应当在其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遵守下列

限制性规定：„„（二）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本公司股份”，上述规

定致使本次交易第二期股份的交割时间将延后，即在具备上述规定要求的条件下，

本次交易第二期股份方能进行交割。 

其次，自 2017 年 1 月 10 日本人与勤诚达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

《整体协议》”）以来，勤诚达及其实际控制人已多次要求修改协议约定，2017

年 3 月 17 日双方就《整体协议》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应勤诚达

要求将第二期股权转让款由 15 亿元人民币变更为 14 亿元人民币；2017 年 3 月

23 日双方签署《备忘录》，应勤诚达要求将第一期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进行了变

更。 

2017 年 5 月 12 日，本人收到勤诚达发来的对《整体协议》进行进一步修改

的补充协议，且补充协议涉及对《整体协议》的实质性修改，截至目前，双方未

达成一致意见，也未签署补充协议。勤诚达发来的《补充协议》内容包括： 

1、如因上市公司相关仲裁案件导致上市公司的孙公司遭受损失的，本人应

向勤诚达支付补偿金，补偿金金额相当于上市公司的孙公司经济损失。但本人认

为，本人无义务就上市公司孙公司的损失向勤诚达支付等额赔偿金； 

2、自标的股份过户至勤诚达名下之日起至 2020 年度，一旦上市公司光伏类

业务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低于人民币 500 万元，则勤诚达有权

要求本人（或本人指定的第三方）在下一年度内以现金收购常州亿晶 100%股权

及上市公司其他原光伏类资产或股权。本人认为，在签署本次股权转让协议时及

勤诚达的公告文件中，勤诚达均称其看好光伏行业，未来 12 个月内没有改变亿

晶光电主营业务或者对其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明确方案，但实际上勤诚达存

在剥离光伏类资产或股权的考虑，这与双方谈判的初衷不符； 



3、除非经勤诚达同意，上市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以及 2019 年度的利

润分配方案中，现金分红金额应不超过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的利润总额的 30%； 

4、要求本人针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资产等事项作出一系列保证与承诺，

但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已辞去上市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且失去对上市公司的

控股权，虽然本人可以继续支持上市公司的光伏业务发展，但无法保证在勤诚达

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期间的上市公司经营情况。 

上述内容在《整体协议》中均未涉及，同时，勤诚达实际控制人也提出降低

交易价格的要求，本人尚无意接受。2017 年 5 月 18 日，勤诚达代表赴中国证监

会宁波监管局交代了本次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 

鉴于上述原因，本次股权转让是否继续履行存在不确定性，且勤诚达实际控

制人拟重新谈判商业条件、降低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不排除勤诚达采取各种措

施指责上市公司并通过降低上市公司价值达到满足其交易条件的目的，提请上市

公司的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道歉声明 

本人就未如实披露股权转让事项向广大投资者诚恳致歉，本次信息披露均因

本人与勤诚达在交易初期的咨询结果有误和对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不熟悉所导

致，否则本人不会在达成初步意向后立即通知上市公司在 2016 年 12 月 27 日停

牌，虽然本人主观上没有隐瞒交易的恶意，只是考虑到第二期股权交易存在不确

定性，为了避免给上市公司造成不必要的影响，才没有完整披露整体交易，但本

人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切实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特此向上市公司和广大股东表达

深深的歉意。 

作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人一直希望能够为上市公司及广

大中小股东创造更多的价值，包括在取得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后第一时间将

69,523.30 万元付至上市公司、为遵守本人作出的承诺同意向股东分配占未分配

利润 50%的利润，本人一直以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为先；作为常州市劳动模



范、江苏省人大代表，本人也需要为亿晶光电员工负责，不会作出任何损害公司

利益的行为。本人承诺，本人今后将严格按照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保证维护上市公司利益。由于现在本人已经提前完成了利润补偿的承诺，公

司获得了大量的流动资金，本人会竭尽全力保证公司健康稳定的发展，以更好的

业绩回报广大投资者，回馈社会。 

（以下无正文） 

  




